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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布《铁路站场道路和排水设计规范》

      等巧个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的通知

                  铁建设函〔2000)445号

    《铁路站场道路和排水设计规范》(TB 10066-2000),《铁路站
场客货运设备设计规范》(TB 10067-2000),《铁路隧道运营通风
设计规范》(TB 10068-2000),《铁路隧道防排水技术规范》(TB
10119-2000),《铁路货车车辆设备设计规范》门'B 10031-2000),
《铁路驼峰信号设计规范》(TB 10069-2000),《铁路驼峰信号施工
规范》(TB 10221-2000),《铁路区间道口信号设计规范》(TB
10070-2000),《铁路信号站内联锁设计规范》(TB 10071-2000),

《铁路通信电源设计规范》(TB 10072-2000),《铁路光缆PDH通
信工程施工规范》(TB 10215-2000),《铁路通信用户接人网设计规
褂(TB 10073-2000),(铁路车站客运信息设计规范》(TB 10074-

2000),《铁路电力牵引供电隧道内接触网设计规范》(TB 10075-
2000),《铁路枢纽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TB 10076-2000)等15
个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经审查现批准发布，自2001年4月1日起施
行。届时，原《铁路货物车车辆段设计规范》(TBJ 30-90),《铁路货
物列车检修所设计规贝组》(TBJ 31-90),(铁路货车站修所设计规则》
(TBJ 32-90),《铁路光缆数字通信工程施工规定》(TBJ 215-92)同

时废止。

    对工程延续项目勘测设计中新老规范的衔接问题，按《关于实

施新发布设计规范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技〔1999)88号)办理。
    以上标准由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和铁

路工程技术标准所组织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00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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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铁道部铁建函 〔1998) 43号文的要求编制的。
    本规范内容包括总则、术语、驼峰信号基础设备、驼峰进路

控制、驼峰速度控制、其他等六章。

    本规范系首次编制，在执行过程中，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

践，认真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
及时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289号，邮政编码:100073)，并抄送铁路

工程技术标准所 (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227号，邮政编码:

100020)，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由铁道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

    本规范主编单位: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孔照云、马秀芳、黄明霞、袁冬吉、

苏葆华、丁昆、何鹰、齐建亚、耿颖、刘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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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统一驼峰信号设计标准，确保工程设计质量，制定本
规范。

1.0.2本规范适用于大能力驼峰、中能力驼峰及小能力驼峰信
号工程设计。

    日解体能力4 000辆以上或调车线在30条以上的驼峰为大

能力驼峰;

    日解体能力2000-4000辆或调车线17--29条的驼峰为中

能力驼峰;

    日解体能力2000辆以下或调车线5-16条的驼峰为小能力

驼峰。

1.0.3驼峰信号的控制主要应包括:

    1驼峰进路控制 (含驼峰推送进路控制、驼峰调车进路控
制和驼峰钩车溜放进路控制)。

    2驼峰速度控制 (含驼峰推峰机车信号及遥控和驼峰钩车
溜放速度控制)。

1.0.4驼峰信号的主要基础设备应包括:地面固定信号，轨道

电路，转辙机，车辆减速器，测速雷达、测长、测重装置，车轮
传感器及限界检查器等。

1.0.5大能力驼峰应设驼峰进路自动控制及驼峰速度自动控制。

1.0.6 中能力驼峰应设驼峰进路自动控制及驼峰钩车溜放速度

自动或半自动控制、驼峰推峰机车信号或驼峰推峰机车速度控

制。

1.0.7 小能力驼峰宜设驼峰进路自动控制、驼峰推峰机车信号。

1.0.8峰顶设有多条推送线或两个峰顶的驼峰，作业方式宜为
“双推单溜”，必要时可设计成 “多推双溜”。“多推双溜”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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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溜放进路_L交叉渡线道岔应锁在可隔开两半场的位置。

1.0.9 驼峰信号楼的位置及数量应方便作业人员的侣寮望和操作，
室内设备应集川设置。

1.0.10驼峰信号电路设计，必须满足发生故障时导向安全 (简
称“故障一安全”，下同)的原则。
1.0.11驼峰信号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的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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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驼峰电气集中
    在驼峰调车场头部采用动力转辙机集中控制道岔的设备。

2.0.2 存储式驼峰电气集中 (驼峰自动集中)
    钩车的溜放均按预先排好的程序动作道岔的驼峰电气集中。

2.0.3纵列式编组站

    到达场、调车场和出发场呈纵列布置图形的编组站。

2.0.4横列式编组站

    调车场设在上、下行到发场之间的平行布置图形的编组站。
2.0.5 双推单溜

    使用两台及其以上机车承担驼峰分解作业时，一台机车进行
解体作业，其他机车可进行预推作业的作业组织方式。

2.0.6 多推双溜

    两条及其以上的推送线可以同时进行推送作业，并且两条溜

放线可以同时解体车列的作业方式。
2。0.7 钩车

    在解体过程中一节或儿节连挂在一起的车辆。
2.0.8 分路道岔
    驼峰调车场头部溜放部分连接线束和连接调车线的道岔。

2.0.9 间隔制动

    为保证两溜放钩车间有一定距离所进行的制动。
2.0.10 目的制动

    为使钩车停至预定地点所进行的制动。
2.0.n 驼峰推送进路控制

    对到达场 (或牵出线)至峰顶间向峰顶推送车列的进路的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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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泥峰钩车溜放进路控制

    在解体钩车溜放过程中，自动排列溜放进路。

2.0.13驼峰推峰机车信号
    通过设于推峰机车司机室内的信号器具，自动反映车列解体

作业信号的显示状态。

2.0.14驼峰推峰机车遥控
    对驼峰推峰机车的起、停和推送速度实行的遥控。

2.0.15驼峰钩车溜放速度控制
    自动控制溜放车辆的速度，使之溜到指定的地点。

2.0.16 空 线

    股道上没有车辆停留。

2.0.17满 线
    股道的测长距离小于一节车的长度。

2.0.18堵 门
    当钩车停在减速器前方末级分路道岔的警冲标区段内方时，

称为堵门。此时再往相关股道溜车，会导致车辆侧面冲突。

2.0.19道岔恢复
    溜放过程中某道岔因故无法转换到底而自动往回转时，即认

为发生了道岔恢复。

2.0.20放头拦尾
    当钩车实际需要降低的能高明显低于减速器制动能高时，钩

车进人减速器初期不制动，待减速器剩余制动能高稍大于钩车实

际需要降低的能高时才开始制动，使钩车出清减速器区段时，达

到计算出口速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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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驼峰信号基础设备

3.1 驼峰地面固定信号

3.1.1驼峰地面固定信号应包括驼峰信号机、驼峰辅助信号机、
驼峰复示信号机、驼峰调车信号机及调车线路表示器。

3.1.2 驼峰调车场必须装设驼峰信号机，驼峰信号机应设在驼
峰峰顶平坡与加速坡变坡点左侧，每个峰顶设一架。

3.1.3 当调车场与到达场纵列布置时，到达场的到发线上应装
设驼峰辅助信号机，驼峰辅助信号机可兼作出站或发车进路信号
机 。

3.1.4 驼峰信号机或辅助信号机显示距离不能满足要求或睐望
困难时，应装设驼峰复示信号机。

3.1.5 驼峰调车场应按调车作业需要装设驼峰调车信号机。

3.1.6 驼峰调车场峰下钩车溜放区应装设驼峰线束调车信号机。
3.1.7 驼峰调车场调车线始端可装设驼峰调车线路表示器。
3.1.8 驼峰地面固定信号机均应装设在车列运行方向的线路左

侧，不得已需装设在线路右侧时，必须经铁路局批准。
3.1.， 驼峰地面固定信号机显示距离应符合以下规定:
    1驼峰信号机、驼峰辅助信号机，不得少于400 m.

    2 驼峰复示信号机、驼峰调车信号机及调车线路表示器，

不得少于200 m.
3.1.10 驼峰地面固定信号机显示意义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驼峰信号机
      1)一个绿色灯光— 准许机车车辆按规定速度向驼峰推

进;

      2)一个绿色闪光灯光— 指示机车车辆加速向驼峰推进;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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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个黄色闪光灯光— 指示机车车辆减速向驼峰推进;
      4)一个红色灯光— 不准机车车辆越过该信号机或指示

机车车辆停止作业;

      5)一个红色闪光灯光— 指示机车车辆自驼峰退回;

      6)一个月白色灯光— 指示机车到峰下;
      7)一个月白色闪光灯光— 指示机车车辆去禁溜线或迁

回线。

    2 驼峰辅助信号机及驼峰复示信号机

    到达场的驼峰辅助信号机平时显示红色灯光。

    当办理驼峰推送进路后，显示一个黄色灯光— 指示机车车

辆向驼峰预先推送。

    当推峰至指定位置时，显示一个红色灯光— 指示机车车辆

停止作业。主推作业时，其灯光显示与驼峰信号机显示相同。

    驼峰复示信号机平时无显示，当办理驼峰推送进路后，其显
示方式与驼峰信号机或驼峰辅助信号机相同。

    3 调车信号机

      1)一个月白色灯光— 准许越过该信号机调车;
      2)一个蓝色灯光— 不准越过该信号机调车。

    4调车线路表示器
      1)一个白色灯光— 准许越过该调车线路表示器调车;

      2)无显示— 不准越过该调车线路表示器调车。
3.1.11驼峰地面固定信号机的机构及灯光配列应符合以下规
定:

    1驼峰信号机、驼峰辅助信号机及驼峰复示信号机，均采

用色灯双机构的高柱信号机，灯光排列为黄、绿、红、白色，驼
峰复示信号机在机构上带方形背板以示区别。

    2 驼峰调车信号机采用一个双机构的高柱或矮型色灯信号

机，灯光排列为白、蓝色。

    3 驼峰调车线路表示器采用一个单机构矮型色灯信号机，

灯光为白色。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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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驼峰信号机、驼峰辅助信号机、调车信号机以显示停车

信号为定位;驼峰复示信号机、调车线路表示器以无显示为定
位 。

3.2 驼峰轨道电路

3.2.1驼峰轨道电路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轨道电路的计算
      1)当电源电压最低、道碴电阻最小、钢轨阻抗为最大值

时，在轨道电路空闲的情况下，轨道电路的接收端应可靠工作;

      2)当电源电压为最大值、道碴电阻为无穷大，钢轨阻抗
为最小值时，用0.5。电阻在轨道电路中任一点分路，轨道电路

接收端应停止工作。
    2 轨道电路设计时应能对以下条件进行防护:

      1)由于轻车跳动而造成接收设备的错误动作;
      2)钢轨绝缘破损造成短路时相邻轨道电路的影响;
      3)相邻钢轨的牵引电流及供电频率的影响;

      4)电缆受外界千扰的影响;
      5)感应雷电的影响;

      6)在标准范围内各种迷流干扰的影响;
      7)利用其他制式叠加轨道电路的影响。
    3 轨道电路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1)驼峰轨道电路应采用闭路式轨道电路;
      2)相邻轨道电路应在钢轨绝缘两侧的两轨条上配置不同

的极性，分路道岔区段除外;
      3)驼峰道岔轨道电路的基本线路与分支线路应采用并联

方式，当该轨道电路的跳线得不到电流检查时，在分支上应采用
双跳线;

      4)驼峰分路道岔轨道电路应采用速动的接收装置，从车

辆分路到接收设备停止工作，时间不得大于0.2s.

3.2.2 轨道电路的划分应符合以下规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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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区段，应装设轨道电路:
      1)装有动力 (电空、电动、电液)转辙机集中控制的道

岔区段;

      2)装有车辆减速器并进行自动或半自动控制的轨道区段;

      3)需要监督是否有车占用的其他线路区段。

    2 轨道电路区段的划分，应保证轨道电路的可靠工作、排

列平行进路的需要和便于驼峰作业。

    3 驼峰调车场内的牵出线、禁溜线、迁回线及其他用途的

尽头线人口处的调车信号机应设接近区段，其长度不得少于
25 m.

    4 驼峰峰上道岔轨道电路区段宜以一组道岔为一个轨道区

段 。

    5 每组分路道岔应单独划为一个轨道区段，在保证作业安

全的前提下，其长度可缩短，但不得短于在驼峰上溜放的四轴车

第二、三轴间的最大距离。

    6 分路道岔前应设保护区段，其长度应保证已启动的道岔
在钩车以最高允许速度驶至岔尖前时，道岔应能转换到底。
    7 驼峰调车场内每条调车线上连接调车线的分路道岔轨道

区段末端至警冲标内方3.5 m处，应装设警冲标轨道电路。

    8 驼峰信号机至峰下第一分路道岔间如需安装连续的轨道
电路时，应单独设轨道区段。

3.2.3 绝缘节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轨道电路的始终端应设钢轨绝缘节;驼峰道岔和驼峰分

路道岔设道岔绝缘。

    2 轨道电路的两钢轨绝缘应对节安装，当不能实现时，其
错开的距离 (死区段)不宜大于2.5 m (驼峰分路道岔轨道区段

除外)。

    3 驼峰信号机、调车信号机处的钢轨绝缘可设在其信号机

前方或后方各lm范围内。

    4 设在警冲标内方的钢轨绝缘，除渡线上外，其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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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警冲标计算位置不宜小于3.5 m，距警冲标实际位置不应大于
4 m,

    5 轨道电路区段内的轨距杆、道岔连接杆、道岔连接垫板、

尖端杆，各种转辙设备的安装装置和其他具有导电性能的连接两
钢轨的配件，均应装设绝缘。

    6 分路道岔钢轨绝缘的前一端应设在保护区段的短轨头部，

另一端应设在基本轨与导曲线末端，当出现后续道岔保护区段一

侧为前一道岔的辙叉时，可仅在另一侧安设钢轨绝缘。
    7减速器轨道区段绝缘节的位置 (即配轨要求)应满足自

动或半自动控制的要求。

    8禁溜线、迁回线与推送线连接的道岔岔前基本轨接缝处
应设轨道区段分界绝缘。

                3.3 驼峰转辙机及安装装置

3.3.1转辙机应根据道岔及站场动力情况合理选型，一个场的
转辙设备类型宜统一。

3.3.2 转辙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转辙装置的安装必须确保道岔的正常转换，尖轨的一侧
应与基本轨密贴。道岔锁闭后不得因外力影响改变道岔位置，并

具有规定的锁闭力。

    2分路道岔的转辙装置必须采用速动转辙设备。

3.3.3转辙机的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1转辙机应设在线路外侧，利于电缆和动力管道敷设，便

于人工操纵和安全维修。

    2 转辙机的基础角钢、各种连接杆、接续杆必须有足够的

强度和刚度。

    3 当插人手摇把或开启机盖时，安全检查器接点应保证断
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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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驼峰测速雷达、测长、测重装置及
      车轮传感器、限界检查器、按钮柱

3.4.1测速雷达的设置及主要技术性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1雷达密封箱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必须设在对微波传输无遮挡的线路一侧，与车辆减速
器之间不得有跨越股道的人行道路。密封箱的 “窗口”应朝向车
辆减速器最远端线路中心处。一般情况下应设于车辆减速器的人

口端，距车辆减速器第一钳中心约为12一15 m。平面布置难以
实现时，也可以安装在车辆减速器的出口端，距车辆减速器出口

最后一钳中心为5一12 m。亦可根据TB/1' 2972《驼峰毫米波测

速雷达技术条件》的规定进行设置。

      2)密封箱应安装在混凝土基础上，其顶部距轨面的高度

为300 mm士10 mm.

    2 雷达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1)雷达工作频率选择范围:35.0--38.0 GHzo

      2)雷达输出功率:>30 mW o
      3)雷达有效作用距离:>50 m (对空平板而言，并且雷

达安装位置正确)。

      4)雷达测速范围:3--30 km/h.
      5)雷达天线水平面内方向图(半功率点处)张角:}500

      6)雷达天线主、副瓣抑制比:>26 dB.

      7)多普勒整形信号输出:交流电压输出大于或等于8V

(峰一峰值空载)，电流输出大于或等于10 mAo
      8)雷达测速误差:士196，并可士0.1 km/h.

      9)雷达自检信号频率:相当于被测目标运动速度为30--
32 km/h时的多普勒频率值，频率稳定度为lox 10-1.

3.4.2 测长区段及测长设备的主要技术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测长区段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采用双根轨端接续线，双根终端短路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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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电气化区段驼峰尾部编发线应有隔离措施;

      3)测长区段内的轨距杆应与钢轨绝缘;

      4)测长区段轨道电路的道碴电阻应不小于1 n"kmo

    2 测长设备的主要技术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1)测量长度为钩车最后轮对距测长区段始端的距离;

      2)最大测量长度决定于系统设计的需要，通常应大于或
等于速度控制系统的有效控制距离，且宜采用一段轨道电路完成

全线的测量;

      3)测量误差平均值应不大于士5 m，均方值应不大于

10 m;

      4)应具有自动或半自动的空线和满线校正功能。

3.4.3 测重装置的设置及主要技术性能应满足以下规定:
    1 测重装置应设于驼峰第一分路道岔保护区段内，安装孔

应在保护区段短轨中部位置。

    2 测重装置的主要技术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能准确测定、划分溜放钩车的重量等级，重量等级

划分不少于4级。

      2)被测钩车速度不大于20 km/h，轮载测量范围为10一
110 kN。静态测量误差应不大于士296，动态测量误差应不大于

士6.25 kNo

      3)寿命应不低于5x106次。
      4)过载能力不应低于额定负荷的2倍。

3.4.4 车轮传感器的设置及主要技术性能应满足以下规定:
    1车轮传感器应根据使用要求设置，一般距轨道区段人口

处绝缘节不小于1 m.
    2 车轮传感器的主要技术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1)能满足计轴、测速、判向功能或配套控制系统的要求;
      2)能正确检测以3一30 km/h速度通过的车轮;

      3)用于测速时，定位精度应在士10 mm范围内;

      4)能适应车辆蛇行引起的车轮摆动，不发生共轴和定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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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超限;

      5)使用寿命应不低于1x10'轮次;

      6)供电单一，传输线少，安装简单、稳固。

3.4.5 车辆限界检查器应设置在每条推送线上距驼峰信号机
80一100 m处。

3.4.6 按钮柱应设在推送线上便于连接员随时关闭驼峰信号机

的地点。

                    3.5 车辆减速器

3.5.1 驼峰调车场用车辆减速器按其作用分为间隔制动和目的

制动两类。

3.5.2车辆减速器上部限界应符合铁道部有关规定。

3.5.3 车辆减速器制动时允许车辆最大人口速度在目的制动位

应不大于6.5 m/s，在间隔制动位应不大于7.0 m/s'

3.5.4 除T-JK型减速器可在曲线轨道上使用外，其余均应安
装在直线轨道上。

                  3.6 驼峰动力供应系统

3.6.1驼峰调车场根据车辆减速器和转辙机对动力供应的要求，
应设专用动力站。

3.6.2 动力站应设在驼峰调车场内主要制动位或减速器集中部

位附近，并应保证不间断地向全场供给动力。在发生停电时其蓄

能容量应保证对峰顶已摘钩的溜放钩车进行有效制动。
3.6.3 驼峰调车场压缩空气动力系统应满足TB/T 1555《驼峰

专用气动系统技术条件》的要求。
3.6.4 驼峰调车场液压动力系统应满足T1刃T 1552《车辆减速

器液压传动系统技术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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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驼峰进路控制

4.1 一般 规定

4.1.1驼峰调车场可装设推峰机车推送进路控制、调车进路控
制及钩车溜放进路控制设备。

4.1.2驼峰地面固定信号机的开放和关闭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驼峰调车信号机信号开放后应在调车车列全部进人信号

机内方后自动关闭，当该信号机外方不设轨道电路或轨道电路被

车占用时，应在调车车列全部出清该信号机内方第一轨道区段后

自动关闭。驼峰线束调车信号机信号开放后，可根据调车作业需
要，人工关闭。

    2 驼峰调车线路表示器随相应进路前方调车信号机的开放、
关闭而开放、关闭。

    3 驼峰信号机的解体信号应在推送进路建立，允许进行推
送作业时开放;信号开放后，当发生灯丝断丝、联锁道岔挤岔或

车辆碰倒限界检查器等情况，应自动关闭;必要时，调车人员可
随时关闭驼峰信号机。

    4 驼峰复示信号机在推送进路建立后开始复示驼峰信号机
的显示，推送进路取消，信号机灭灯。

    5 驼峰辅助信号机在到达场推送进路建立后，预先推送作
业时显示一个黄色灯光，车列推送到峰顶前预定制动点时，信号

自动关闭;主推作业中驼峰辅助信号机完全复示驼峰信号机的显

示，当推送车列完全出清到达场区段后信号自动关闭。
4.1.3 驼峰地面固定信号机未经办理不得开放。当信号设备发

生故障时处于开放状态的信号机应自动转为关闭状态，故障恢复
后，未经再次办理不得自动重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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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信号开放后，当发生灯丝断丝、联锁道岔挤岔等故障时，

信号应自动关闭。手动操纵应能随时关闭信号。信号关闭后，未
经再次办理，不能自动重复开放。
4.1.5 驼峰电路设计时，对下列规定的敌对进路必须照查，严

禁同时开通。
    1推送进路与重叠的调车进路。
    2 对向重叠的调车进路。

    3 向驼峰推送车列占用的股道与另一端向该股道的接车或

调车进路。

4.1.6 驼峰场的道岔应集中操纵。
4.1.7 驼峰信号机、驼峰辅助信号机、驼峰复示信号机、调车

信号机及调车线路表示器均应设灯丝监督，在信号开放后，应不
间断地检查灯丝完好;驼峰信号机应具有主、副灯丝的自动转换

功能，当主灯丝断丝时，应报警。

4.1.8 驼峰信号联锁表应有下列内容:

    1方向栏:进路性质 (含推送、调车进路)及进路始端。
    2 进路栏:进路终端信号机或进路终端的股道号。
    3 信号机栏:排列该进路时应开放信号机的名称及其显示。

    4 道岔栏:进路中的全部道岔以及防护和带动道岔。
    5 敌对信号栏:进路中的全部敌对信号。

    6 轨道区段栏:进路应检查的全部轨道电路区段。

    7 其他联锁栏:场间联系等。

4.2 驼峰推峰机车推送进路控制

4.2.1驼峰推峰机车推送进路建立 (横列式站场从牵出线至驼
峰信号机或禁溜线、迁回线轨道电路区段;纵列式站场从到达场

股道至驼峰信号机或禁溜线、迁回线轨道电路区段)，可手动操

纵道岔办理，亦可自动排列进路办理。

4.2.2 驼峰推送进路中驼峰场部分可采用信号锁闭或进路锁闭，

到达场部分应采用进路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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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犯岭推送进路应米用进路一次解钡。

4.2.4 当驼峰场办理允许手续以后，到达场才能排通推送进路。

4.2.5 到达场推送进路排通并锁闭后，主推作业时驼峰辅助信
号机复示驼峰信号机的显示。预先推送作业时，驼峰辅助信号机

显示黄色灯光，并应在车列推送至驼峰信号机前预定制动点自动
显示红灯。

4.2.6在到达场推送进路建立但未使用前，可办理人工取消推
送进路;办理取消进路，应先关闭信号，推送进路延时解锁。
4.2.7 车列占用到达场推送进路后，该进路不得人工办理取消。

4.2.8 推送进路上调车信号机的显示在建立推送进路后应随驼
峰信号机的开放自动开放。

4.3 驼峰调车进路控制

4.3.1驼峰调车进路应包括峰上调车进路 (俗称峰上联锁)、推
峰机车上下峰进路。

4.3.2驼峰调车进路可手扳道岔至规定位置排列进路，亦可操
纵进路始、终端按钮自动选排进路。

4.3.3驼峰峰上调车进路中有关的道岔均应与防护该进路的信
号机互相联锁，敌对进路之间必须互相照查并应满足下歹I技术条

件的要求:

    1进路上有关道岔位置不正确，敌对进路未解锁或照查条

件不符合时，防护该进路道岔的信号机不得开放。
    2 防护进路的信号机开放后，与该进路有关的道岔应被锁

闭，敌对信号机不得开放。

    3防护进路中的道岔及轨道区段被车占用 (允许停放车的
股道、无岔区段除外，线束调车信号机防护的道岔及轨道区段可

不检查被车占用)，该防护信号机不得开放。
4.3.4 一次排列由几条进路组成的长调车进路，只有当各条进

路均构成后，防护各进路的调车信号机方可同时开放或由进路最

远端开始依次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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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允许停放车辆的无岔区段有车占用时，可以向该区段排

M进路。

4.3.6 当向邻接的联锁区开通进路时，应与邻接联锁区照查锁
闭。

4.3.7进路的锁闭分为进路锁闭和接近锁闭，进路锁闭应在进

路选通，有关联锁条件具备时构成;接近锁闭应在信号开放后接
近区段有车占用时构成，当无接近区段时，则信号开放即构成进
路的接近锁闭。调车进路的接近区段为信号机前方的轨道区段。

4.3.8 调车进路的解锁必须在信号关闭后进行，进路解锁的方
式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锁闭的进路应能随车列的正常运行而自动解锁。

    2进路宜按分段解锁方式设计，解锁时，有条件的区段应

满足三点检查。

    3 进路在进路锁闭状态时，应能办理取消解锁，取消解锁
不应延时。

    4 进路在接近锁闭后，应能办理人工解锁，人工解锁应延

时 30 so

    5 调车作业中途返回时，应能使处于锁闭状态的原调车进

路自动解锁。

    6 已锁闭的进路不应因轨道电路瞬时分路不良错误解锁。

    7 轨道电路停电恢复供电后，已经锁闭的区段，应经值班

员办理后方能解锁。

4.3.9 驼峰峰上联锁道岔控制电路应满足下列要求:

    1道岔转换设备的动作，须与值班员的操纵意图一致。
    2 道岔在锁闭状态下不得启动。

    3 道岔一经启动，不论其所在区段轨道电路故障或有车进

人轨道区段，均应继续转换到底。

    4 道岔因故被阻不能转换到底时，应能经操纵后向原位转
换。

    5 道岔转换完毕，应自动切断启动电路。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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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采用三相交流电源控制的电动(电液)转辙机，必须设
置断相保护装置。

4.3.10驼峰峰上联锁道岔表示电路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道岔表示应与道岔的实际位置一致，并应检查自动开闭

器两排接点组在规定位置。

    2 联动道岔须检查其各组道岔均在规定位置。
    3 当道岔处于不密贴状态时，严禁出现定位或反位表示。

    4 道岔启动时，应先切断位置表示。

    5 道岔发生挤岔时，应有挤岔表示和报警。
4.3.11机车上下峰进路控制可采用信号锁闭方式，也可采用进
路锁闭出清一次解锁方式。

4.3.12机车上下峰进路的建立宜按下列方式办理:
    1 采用手扳道岔方式。

    2 采用按压始、终端方式。
    3 采用在作业计划中按储存命令自动选排方式。

4.4 驼峰钩车溜放进路控制

4.4.1 驼峰钩车溜放进路控制包括钩车溜放进路控制命令存储

和溜放过程道岔自动控制。

4.4.2 钩车溜放进路控制命令存储器的最小容量应满足一次储

存不少于20钩的要求，并可在钩车溜放过程中继续储存。

4.4.3钩车溜放进路控制命令存储器应具有命令检查、变更的

功能。

4.4.4存储器的钩车进路命令可人工储存，亦可与信息管理系

统或调车作业单传输系统结合，实现自动储存。

4.4.5存储器储存的钩车溜放进路命令内容至少应有钩序、进

路等，并能提供命令显示信息。
4.4.6 溜放过程中应能依据存储器储存的钩车进路命令，正确、
及时地逐级依次自动选排溜放进路。

4.4.7 钩车溜放进路自动控制系统应能进行 “钩鱼”判断和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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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4.4.8 对钩车溜放过程中出现的 “堵门”、“满线”、道岔恢复等

非正常现象，应能进行必要的防护。

4.4.， 溜放进路中的分路道岔除自动控制外，应有手动控制的

功能，且手动优先于自动控制。

4.4.10 具有双峰顶的驼峰钩车溜放进路控制系统，应满足全场

溜放或半场溜放的条件。

4.4.11 驼峰分路道岔控制电路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分路道岔不与驼峰信号机发生联锁。

    2 当道岔保护区段或道岔区段有车占用时，不能操纵道岔

转换。已被操纵的分路道岔，当车列驶人其区段，但转辙机自动

开闭器尚未断开时，不应再进行转换。

    3 分路道岔一经启动后，必须转换到底。当在1.2 s(电动

道岔为1.4 s)内不能转换到底时，则应在车列进人其轨道区段
前自动向原位转换。

4.4.12 分路道岔发生道岔恢复应报警，再次投入使用，须经值
班人员人工确认。

4.4.13 分路道岔的表示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分路道岔表示应与道岔的实际位置一致。

    2 当道岔处于不密贴状态时，严禁出现道岔位置表示。

    3发生挤岔时，应有声光报警。
    4 夫示申‘路应与转辙机 自动开闭器接 点状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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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驼峰速度控制

5.1 驼峰推峰机车信号及遥控

5.1.1 凡装设驼峰溜放进路控制装置的驼峰调车场，驼峰推峰

机车应装设驼峰机车信号;中能力驼峰宜装设推峰机车遥控系

统;大能力驼峰应装设推峰机车遥控系统。

5.1.2 装设驼峰推峰机车信号及遥控的推峰机车受控范围包括
整个推送进路，并应与地面信号设备实施全程联锁。

5.1.3驼峰推峰机车信号的显示应与推峰机车接近的驼峰信号
机或驼峰辅助信号机的显示相符。信号变换显示过程中不应出现

乱显示。机车信号由开放显示变为红灯时应有音响报警。
5.1.4 驼峰推峰机车遥控系统应具有驼峰推峰机车信号的功能。
5.1.5驼峰推峰机车信号及遥控应满足两台以上的推峰机车同

时作业 (双推单溜)的需要。

5.1.6 驼峰推峰机车信号和遥控与其他信号设备之间应有隔离

措施。对电气化区段的驼峰推峰机车信号和遥控应能防护牵引电
流的干扰。

5.1.7驼峰推峰机车遥控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推峰机车在推峰作业中应有自动起车、鸣笛、调速、自

动停车及动轮空转保护等功能。

    2机车设备设手动与遥控转换装置，进行遥控作业中，司

机可根据需要实行手动控制，并且手动优先。
    3预先推送作业中，能实现解体车列在指定的位置自动停

车。

    4 主推作业中，推峰机车根据接收的控制命令实施自动变
速推送。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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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驼峰推峰机车的推送作业情况、推送峰位或推送股道、

推送速度等应回示给驼峰值班员。

6 受控推峰机车的作业速度与命令速度误差应不大于

士1 km/h

5.2 驼峰钩车溜放速度控制

5.2.1大、中能力驼峰均应装设驼峰钩车溜放速度控制设备。
5.2.2 驼峰钩车溜放速度控制设备分为点式和连续式两种，两

种设备可单独采用，亦可组合采用。

5.2.3 驼峰钩车溜放速度的控制方式分为手动、半自动和自动
三种。半自动或自动控制时，必须按手动优先设计。

5.2.4 在自动控制时，每个制动位串联安装的车辆减速器应能

分别接受控制。

5.2.5 驼峰钩车溜放速度自动控制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能合理调整钩车间隔以规定的速度通过。

    2 自动调整钩车在减速器上的走行速度，使出口速度控制

误差符合国家有关行业标准。

    3 对长大钩车实行放头拦尾控制。

    4 应有钩车溜放实际速度、计算速度、股道空闲长度、系
统控制方式等显示。

    5 机车上下峰时，车辆减速器应处于缓解状态。

    6 应具有故障诊断功能，故障时应有应急措施并报警。
    7 ,a自动嚓测钧车溜前讨释 .显示 、记 录、打印有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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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 他

6.1 监测与报替系统

6.1.1驼峰信号设备应设监测和报警设备。
6.1.2 设计时，监测与报警系统和被监测信号设备间应有隔离
措施，应不因监测与报警系统工作或故障而影响信号设备的正常

工作。

6.1.3 监测与报警系统必须能连续稳定工作，及时反映被监测

设备的故障及运用状态，测试精度应满足被监测对象维修标准的

要求。

6.1.4 监测系统应满足现行的《驼峰微机监测系统技术条件》

TB/1' 2467的要求。
6.1.5 监测系统应使用驼峰信号设备电源。

6.2 电 线 路

6.2.1 驼峰信号电线路有关电缆芯线的备用量、电缆长度计算、
电缆径路选择、电缆埋设标设置、电缆的敷设和防护等均应满足

《铁路信号设计规范》的要求。

6.2.2 驼峰信号电线路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驼峰信号基础装置与集中设置的驼峰信号控制设备间

的电线路应采用综合扭绞综合护套或综合扭绞铝护套信号电

缆。

    2 信号机点灯、转辙机控制、减速器控制、轨道电路的发
送端、轨道电路的接收端、测速雷达、测长、测重及车轮传感器

信息线使用的电缆，原则上宜分缆设置。测速雷达、测长、测重

及车轮传感器信息线使用的电缆，还必须成对设置。当驼峰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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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
zf

xw
.c

om



现场设备之间距离较短时，信号机点灯与轨道电路的发送、转辙

机控制与轨道电路的接收亦可设于同一根电缆中。

    3驼峰信号的干线电缆，应设于水泥槽或其他阻燃材料制
造的电缆槽中。

    4驼峰信号机、驼峰道岔、减速器处的电缆，应包括维修
用的电话芯线。

    5信号设备的室内配线，宜采用阻燃型电线、电缆。

6.3 供 电

6.3.1驼峰信号控制设备的供电等级应为一级负荷。并应符合
以下规定:

    1有两路独立电源供电。两路电源的转换断电时间 (包括

手动或自动)应不大于0.15 so
    2驼峰分路道岔转辙机控制电源、减速器控制电源及计算

机控制系统电源应采用不间断供电方式。

6.3.2三相电源各相负荷在设计中应力求平衡。三相电源应设
有错序、断相监督和报警设备。

6.3.3信号设备的专用低压交直流电源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1对地绝缘。
    2设置必要的备用系统和手动转换设备。手动转换中继电

器工作电源应先接后断，保证不间断供电。

6.3.4 信号交流电源，应采用专用变压器独立供给;信号设备
供电与动力供电应分设变压器;转辙机、减速器控制装置需设电

热器时、其供电应与信号设备供电分开。信号设备专用变压器的
容量，应根据负荷电流和电压值确定。

6.3.5信号设备选用断路器或熔断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能对设备进行分级防护。
    2应保证动作的选择性和灵敏度的要求，其容量经计算确

定。

    3 不得并联使用两根及其以上熔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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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当信号设备采用中间抽头电源分压供电时，严禁在中间
抽头处设置。

6.3.6驼峰信号控制设备应设专用的电源屏供电，电源屏的类
型及容量应根据控制设备的电流种类及用电量的大小经计算确
定，合理选择。

6.3.7 引至室外设备供电电源，应与驼峰信号控制电源隔离或
设专用电源供电。

    引向室外的交流电源，应设断路器防护。

    引向室外的直流电源，应单设整流设备供电。

6.3.，驼峰动力站电源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必须有可靠的两路供电电源，且可自动切换。

    2供电的最大容量不应小于驼峰场在同一时刻所有须动作
的动力设备及维修用电总和。

6.4 房 屋

6.4.1驼峰信号楼宜单独修建，信号楼的数量以信号设备的控
制方式、站场规模等条件确定。当设置一个信号楼时，宜位于驼

峰信号机同侧峰顶至末级道岔中部。

    当设置多个信号楼时，主楼应位于驼峰信号机同侧一部位减

速器附近，副楼应位于二部位减速器外侧。

6.4.2驼峰信号控制台室应设镣望的位置。

6.4.3信号机械设备房屋面积应留有适当余量，以备设备增加
和更新倒换。

6.4.4 控制台室、继电器室、电源室、计算机房等的相互位置，

应考虑引线方便、配线最短、方便维护等。并应考虑防尘、防

潮、防火、防震等要求。

6.4.5 有关信号设备的室内布置，应符合表6.4.5的要求。

6.4.6信号机械设备房屋内的环境，应满足设备工作需要。计

算机房环境条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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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5 倍号设备室内布，距离

设备(或与墙)间距 距离名称
距离要求

      们1

附 注

组合拒(架)与其他机拒(架) 净 距 异1.0

控制台、组合柜(架)与墙

主走道

次走道

尽端架

妻1.2

多 1.0

异1.0

控制台

次走道

妻0.8

电源屏与电源屏或组合柜(架) 净 距 ) I.5

电源屏与墙(背面与侧面) 净 距 妻1.2

注:计算机房室内设备布置距离可根据需要适度放宽

6.5 防 护

6.5.1驼峰信号设备的防护应符合 《铁路信号设计规范》的有

关规定。

6.5.2用于防护计算机等微电子设备的安全保护地线的接地装

置，其接地电阻值应满足设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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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
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或 “可气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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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驼峰信号设计规范》

      条 文 说 明

    本条文说明系对重点条文的编制依据、存在的问

题，以及在执行中应注意的事项等予以说明。为了减少
篇幅，不抄录原条文，只列条文号。

3.4.1 本条所述的测速雷达，是针对现在广泛采用的8二 工

作波长的测速雷达。现仍使用的TZ-103, TZ-104测速雷达仍
执行原维规的要求。

3.4.6 按钮柱的设置，原为便于连接员遇紧急情况可及时关闭

信号所设，其位置一般在单钩车提钩点和大钩车提钩点。由于各

驼峰场车流情况、作业方式均不相同，设计时可与车站有关人员
商定具体位置及数量。

4.1.2 关于驼峰信号机开放和关闭的时机

    驼峰信号机为四灯七显示。机车下峰信号 (白灯)的开放、
关闭与其他调车信号机相同，本文未复述。

    由于进行预推作业时，到达场驼峰辅助信号机显示黄灯，而
驼峰信号机为红灯，因此本条所述 “允许进行预推作业”系指允

许推送作业。所写 “解体信号”指黄闪、绿、绿闪、红闪、白

闪，其信号关闭时机随推送作业需要而定。

6.2.1 为方便工程设计，将《铁路信号设计规范》中有关电线

路的内容引用如下:

    1信号设备传输通道的截面应根据设备用电量和允许线路
压降，经计算确定。用于供电电路的电缆，必要时亦可采用电力
电缆。

    2 音频信号设备的传输通道 (含维修电话线)应采用信号
    ·26 ·

www.b
zf

xw
.c

om



电缆中的星绞组或对纹组芯线。

    3 综合扭绞信号电缆芯线的备用量见说明表6.2.10
              说明表 6.2.1 综合扭绞信号电缆芯线备用表

芯数 扭绞型式 备用芯线

4 1x4 星纹 1对

6 3x2 对绞 1对

8 4x2 对纹 1对

9 4K2+1 对纹+普通 1对

12 3义4 星绞 1对

14 3x4+2 星纹+普通 1对

16 4x4 星纹 1对

19 4x4+3 星纹十普通 2对

21 4K4+5 星绞+普通 2对

24 5x4+1x2+2 星绞+对绞十普通 2对

28 7只4 星绞 2对

30 7x4+2 星绞十普通 2对

33 7x4+5 星纹 +普通 2对

37 7x4+3x2+3 星绞十对纹+普通 2对

42 7x4+4x2+6 星纹十对纹 十普通 2对

44 7x4+4x2+8 星纹 十对纹 十普通 2对

48 12x4 星绞 3对

52 12x4+4 星纹十普通 3对

56 14x4 星绞 3对

61 14x4+5 星绞 +普通 3对+2芯

注:1 表中应备用星纹组线对，如无星纹组线对时，再备用对绞组线对;

    2 综合扭绞信号电缆如用于非音频信号设备时，其备用芯线数与普通信号

        电缆相同。

4 计算电缆长度应包括:
设备间实际长度;每端出人土及做头2m;每端环状储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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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当设备间实际长度为20 m以下时为1 m);信号楼内储备
量5m;再加上述长度之和的2%弯曲系数。

    5 电缆径路应选择在土壤和地形较好、通过股道障碍物少、
设备间经路较近及道床坡脚以外的地带，同时还应考虑施工及维
护方便和不妨碍线路及其他建筑物的扩建。

    电缆径路应避免通过下列地点或地带:
    -一 碎石堵塞的地点;

    — 池沼及污水地带;

    — 土壤松软，可能发生塌陷的地点;

    — 有酸、碱等化学腐蚀物质的地带;

    — 道岔的岔尖、辙叉心和钢轨接头处。

    6 冻害地区的电缆，应有相应防冻措施。

    7 当电缆在室外直接埋设时，必须采用金属护套或恺装电
缆。

    8 站内电缆埋设深度，距地面不应少于0.7 m，石质地带

不应少于0.5 m.
    电缆槽的埋设深度，应根据当地土质、排水及生物灾害等具

体情况而定，其上盖板距地面应为0.2-0.3 ma

    9 下列处所应设电缆埋设标:

      1)电缆转向及分支处;
      2)在电缆长度超过500 m的直线段的中间点附近;

      3)电缆穿越障碍物 (如大型管路、高压电缆等)而需标
明电缆实际径路的适当地点;

      4)电缆地下接头处;
      5)穿越铁路、公路、河流两侧。

    10 电缆的敷设，宜采用软土(砂)防护。当通过铁路、道
口、桥梁、涵洞、管道、水沟、路肩、坚石、土质不良等地区或
由于条件限制必须减少电缆埋设深度的地带以及与其他电缆、管

道交叉时，应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
    11 电缆与其他建筑物及管路平行敷设时，应按有关规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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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定的距离和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12 当信号电线路接近高压输电线路时，应遵照有关部门制

定的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当产生危险时或影响信号电线路及信号
设备的正常使用时，信号电线路及信号设备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

施。

6.3.4 当驼峰场的动力站启动供电时冲击电流很大，为保证信
号设备工作稳定，动力站供电变压器必须与信号设备用变压器分

开设置。

    寒冷地区使用减速器和道岔控制装置必须装设电热器，以保

证设备正常使用。由于电热器用电量很大，有时会超过信号设备
的用电量，因此不能从信号电源屏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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